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豫防办〔2009〕38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做好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纪念奖章获得者推荐工作的
通      知

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为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和林区群众参与森林防火工作的积极性，推动森林防火事业的发展，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和国家林业局决定评选表彰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纪念奖章获得者。为切实做好这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

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纪念奖章获得者必须是从1990年起至2009年12月底并连续从事森林防火工作满20年的在职在岗人员（不含前三次已颁发奖章者），兼职人员不予考虑。 
二、评选程序

请认真填报全国森林防火纪念奖章获得者呈报审批表（见附件），于2010年1月5日前报省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候选人工作简历请如实填写，如有不实，按不符合条件处理。
三、评选要求

各地要高度重视这次评选推荐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认真组织，严格条件，实事求是，坚决禁止弄虚作假，如有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电子表格请通过互联网发送至chaimq2006@126.com

附：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纪念奖章获得者呈报审批表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林业  森林防火  表彰  通知
抄报：国家林业局、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人民政府护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2009年12月28日印发

附件

      全国森林防火工作纪念奖章获得者呈报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民  族


 政治面貌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邮政编码


 地    址                                            联系电话


 工作简历：

                                               单位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省森林防火指挥部意见：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单位名称要写全称；

 2、工作简历必须连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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